
「閱讀權利」—
締造無障礙學習環境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團隊



內容大要
•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推行「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超過十年，協助閱讀殘障學生及成

年人（包括視障、聽障、肢體殘障及讀寫障礙等特殊學習需要人士）善用電子模式

學習，消除在閱讀和學習上的障礙。我們將分享上述人士現存的學習障礙、本服務

如何幫助他們。適逢國際條約《馬拉喀什條約》於本港生效，我們亦會分享條約的

理念及應用，及如何推展「閱讀權利」。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成立於1964年，是香港首個由視障人士組織及管理之自助

團體，致力發揮視障人士自助及互助精神，宗旨是實現視

障人士平等、機會和獨立。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 承蒙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贊助，由2013年起開展「賽馬會無障易

學計劃」。計劃為閱讀障礙學生提供各類型支援服務，協助他們善用

電子模式學習，藉此消除他們與一般學生在學習上的差距。2019年4

月開始，本計劃被納入為「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項目，服務對

象擴展至成人使用者，並於2022年推廣至更多類別的殘疾人士。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計劃目標

為閱讀殘障人士提供各類型支援服務，協助他們善用科技及電子學習模式，

消除他們與其他人在學習資源及能力上的差距。

• 製作無障礙學習資源及教材，讓學生、成人及就業人士能在新常態下持續學習

• 為不同人士提供合適的數碼科技培訓工作坊或顧問服務

• 向社會推廣及教育科技共融之觀念及知識



服務對象
• 所有類別的閱讀殘障人士，殘障類別包括︰

• 視力障礙 / 聽力障礙/ 肢體殘障 (無法手持書本或翻頁) / 讀寫障礙

• 閱讀殘障學生的家長、學校及教師

• 向相關人士提供服務之機構及公司

• 聘任有關人士的公司或企業



服務對象面對的挑戰

•無法閱讀印刷作品

•不能持書或翻書，或者不能集中目光或移動目光進行正常

閱讀



視障人士的閱讀情況
• 最傳統: 點字書

• 不過非常厚重，亦非所有失明人士都識點字



視障人士的閱讀情況
• 科技發達，電腦及電子產品普及化

• 電腦讀屏軟件（最常用免費軟件：NVDA)

• 平版電腦或手機的旁白功能（TEXT-TO-SPEECH)

• 點字記事簿

• 電腦屏幕放大軟件



無障礙格式版的電子書
• 讀屏軟件支援的格式，如word. editable pdf

• Scan pdf, .jpg等則不是無障礙的格式

• 印刷書籍Scan上電腦後，需要轉換格式，並作校對排版

• 書籍的圖片或需加上圖片描述，讓視障讀者不會錯過圖片資訊

• 表格、答題線、特別的文字格式（如不同顏色顯示不同重點）等都需要義工加上特

定描述，視障讀者才會理解

• 電子書日漸普及，但坊間買到的或電子圖書館的電子書很多都不是無障礙格式，製

作電子書需求仍存在



主要服務內容
• 將印刷作品製作成無障礙電子及觸覺教材，包括：

• 1. 印刷版教材轉換成無障礙電子格式版；

• 2. 非文字教材轉換成觸覺版本，如地圖、科學實驗室手冊及化學元素週期表等；

• 3. 印刷樂譜轉譯成點字樂譜；

• 4. 學習相關之影片加入口述影像和字幕。



版權問題
• 《馬拉喀什條約》

• 於2013年6月27日在馬拉喀什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通過。

• 由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管理。

• 2016年9月30日正式生效。

• 截至12月7日共有90個國家已簽署生效條約

• 2022年5月5日國務院簽署生效，意味香港特別行政區亦於同日適用此國際條約

• 早於2020年6月26日於本港生效的《2020年版權(修訂)條例》已實踐《馬拉喀什條約》

的精神，香港的版權條例早已完全符合《條約》的標準



馬拉喀什條約
• 條約旨在解決「書荒(book famine)」，要求締約方在其國內法中增加規定，透過對

著作權權利人的權利限制和例外規定，允許複製、發行和提供已出版作品的無障礙

格式

• 為無障礙格式作品的跨境交流訂定規範，調和各國的限制和例外規定。容許誇境共

用可消除重複、提高效率，應可增加整體可取用作品的總量。例如，以往5個國家

分別為同一部作品製作無障礙版，今後可各自製作不同作品的無障礙版，然後相互

共用。

• 條約同時向作者和出版商保證，這種制度不會讓他們已出版的作品遭到不當使用，

也不會向目標受益人以外的任何人發行。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條約》目標：透過為製作和跨境共用無障礙格式版提供便利，從而

促進印刷品閱讀障礙者獲取圖書、雜誌和其他印刷品。

• 規範的版權作品類別:

• 1. 形式為文字、符號和（或）相關圖示的文學和藝術作品；

• 2. 以及上述作品的有聲形式，例如有聲讀物 (audiobooks)。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版權的限制與例外

• 締約方於其法律制度下容許製作及供應上述類別的版權作品的無障礙

格式版，在符合某些條件的情況下，能夠為協助受益人而作出一系列

的行為(包括複製、發行、向公眾提供複製品)，而不會被視為侵犯作

品的版權。

• 無障礙格式版是指 ─任何可以使受益人可以像無閱讀障礙者一樣切

實可行、舒適地使用作品的格式。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無障礙格式版的跨境交換

• 允許依照《條約》製作的無障礙格式版的“跨境交換”─被授權實體

可以向其他《條約》締約方的受益人或被授權實體分發或提供無障礙

格式版。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版權條例》中的“閱讀殘障” ：

• (a) 失明人士；

• (b) 視力受到損害，而無法用矯正視力鏡片（如眼鏡等）改善至一般可接受的能在沒有
特別強度或種類的光線下閱讀的水平的人士；

• (c) 因身體殘障而無能力手持或調弄書本的人士；或

• (d) 因身體殘障而眼睛無聚焦或移動能力以達至一般可接受作閱讀的程度的人士。

• (e) 有知覺障礙或閱讀障礙(包括讀寫障礙)的人士，而該障礙無法改善至令該人士擁有大
致等同無該種障礙的人的視力，因而使他無法在與無該障礙的人以大致相同的程度上進
行閱讀。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修訂條例》中，何謂版權作品的「便於閲讀格式版」？

• 版權作品的「便於閲讀格式版」是指可供閱讀殘障人士較易閱讀或使用該版權作品的特
別版本，當中可採用包括點字、大字體、電子版本、聲音紀錄或任何其他專門規格等的
形式製作的特別版本，有關版本亦可包含引領使用該版權作品的版本的設施，例如讀屏
軟件及放大軟件等。

• 而在製作「便於閲讀格式版」時，要確保該格式版沒有：

• 包含非為克服閱讀困難而必要作出的改動；或

• 貶損處理版權作品，使它歪曲或殘缺不全，或對其作者的榮譽或聲譽造成損害。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條例》中可以使用版權豁免的「指明團體」包括︰

• (a) 官立學校；

• (b) 根據《稅務條例》（第112章）第88條獲豁免繳稅的學校；

• (c) 獲政府發放直接經常性補助金的學校；或

• (d) 非為牟利而成立或營辦，及其一項主要宗旨或主要功能屬慈善性質，或是在其他情

況下以促進閱讀殘障人士的福利為務的組織。

• 《修訂條例》沒有就「指明團體」設立申請、登記或審核程序。相關團體應根據上述

「指明團體」的定義評估其是否可以使用相關版權豁免。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閱讀殘障人士在：

• 管有或可合法取用原版文本，而由於該人的殘疾以致他無法閱讀或使用該原版文本，

該人則可以自行或由其他人代為製作該原版文本的便於閲讀格式版，供該人個人使

用，而不屬侵犯版權。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指明團體可作出以下行爲而不屬侵犯版權：

• （一）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及供應便於閲讀格式版（《版權條例》第40C條）

• 指明團體可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及向他們供應該原版文本的便於閲讀格式版，供他們作個人使用，而不屬侵犯版權。

• 在符合訂明的條件的情況下，指明團體亦可使用根據前一段所述的情況製作的便於閱讀格式版，為閱讀殘障人士製作
更多便於閱讀格式版，供他們作個人使用。舉例來說，用於製作首份便於閱讀格式版的原版文本來自公共圖書館，而
製作過後該原版文本已經歸還圖書館，指明團體之後再製作便於閱讀格式版時無需再次取得原版文本(例如重新到圖書
館借取有關文本)。

• 指明團體亦必須：

• (a) 在製作或向閱讀殘障人士供應便於閱讀格式版之前或之後的一段合理時間內，通知有關版權擁有人相關製作或供應
事宜

• (b) 在製作或供應便於閱讀格式版後，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快就相關製作或供應事宜作出紀錄；

• 保留該紀錄最少三年；以及容許版權擁有人在給予合理通知的情況下，於任何合理時間查閱和複製該紀錄。



馬拉喀什條約及版權條例
• 《條例》允許製作及供應便於閱讀格式版供「個人使用」？一般而言，供「個人使

用」可以解釋為供閱讀殘障人士的個人或自身，而非任何其他人的需要而使用，而

使用亦不只限於在家居環境。

• 《條例》製作的便於閱讀格式版不可以轉售，任何售賣或出租便於閱讀格式版的行

為均屬違法，並將被視為售賣或出租侵犯版權複製品處理。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製作無障礙電子及觸覺教材

• 可申請的教材類別：

• 校內學習教材如教科書、課堂筆記、公開試試卷等；

• 與職業培訓相關如企業內部培訓教材、生涯規劃資訊等；

• 個人發展及興趣培養相關的學習教材。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培訓及支援

• 向有需要的閱讀障礙人士、其家長、教師、服務機構或僱主提供技術

支援及顧問服務。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軟件研發

 NVDA (香港版) – 讀屏軟件

 點寫易及 iEasyDots+ – 專為視障人士而設的廣東話點字輸入法

 亮點及普亮點 –廣東話及普通話點字編輯轉譯程式

 數講師 –數式編輯系統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電子學習資源網站

• 自助電子學習工具下載區及教學，包括網上光學文字辨識(OCR)服務、讀屏軟件及

其他本會開發的軟件工具；

• 電子書及觸覺教材資料庫；

• 聯乘不同作家及出版商，協助用家將即將出版的書籍製作成無障礙格式版；

• 提供最新的本地及海外電子學習資訊及相關消息；

• 連結不同外間資源，豐富服務使用者在電子學習及生涯規劃方面的可用資訊及工具。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如果你是殘疾人士／其家長：

• 將你的個人書籍、教科書與教材、樂譜，以及與職業培訓相關的資料等轉換成無障

礙格式版本；

• 免費提供由本會開發的輔助學習軟件如NVDA附加組件、點寫易、數講師及亮點等

（申請獲批後，本會將發出確認電郵及軟件的安裝指引，有關軟件可於本會網站下

載）；

• 免費提供培訓工作坊，學習應用各類輔助器材提升學習能力；

• 參與本計劃各類社交支援小組、活動、座談會等。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如果你是學校／大專院校／服務殘疾人士的機構／聘請殘疾人士的僱主：

• 將教學或培訓材料轉換成無障礙格式版本；

• 免費諮詢服務 (熱線、視像會議或實體形式)及提供技術支援，助您了解如何協助殘

疾人士以電子模式學習及工作；

• 可根據學校／機構／公司所設有的電腦數目或服務使用者人數，派發相應數量的

NVDA附加組件予以安裝；

• 按學校、機構或僱主需要設計度身訂造的培訓工作坊、社交支援小組、活動及座談

會。



賽馬會無障易學計劃
如果你是出版商／作者：

• 出版商可向本計劃提供所出版書籍之電子檔案，令我們更快捷準確地為服務使用者

已購買的印刷書籍製作成無障礙格式版本。



電子書庫
• https://elfa.hkbu.org.hk/project4_Result.php?s=all



觸覺教材
計劃結合了資訊科技與觸覺教材

的優點，於網上推出「觸覺教材

資料庫」，更為觸覺教材附以更

多補充資料，讓用家可一面透過

觸感學習，一面透過本資料庫同

時瀏覽更多詳細資訊。



網上OCR服務



點字樂譜



申請無障礙電子教材程序
• 個別申請 - 只需填寫「服務使用者申請表」

• 透過學校、有關機構或企業申請 - 老師或負責職員需填寫「學校 / 資源老師 / 負責

職員申請表格」，並為每名有關學生或成人遞交「服務使用者申請表」



申請資格
所需證明文件：

1) 學生證 / 學生手冊副本或

2) 特別學習需要的證明文件 (申請人只須遞交其中一項)

•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基本會員證

• 心光學校 / 心光恩望學校學生證

• 由勞工及福利局發出之「殘疾人士登記證」

• 其他相關服務機構之會員 / 登記證

• 由合資格教育心理學家 / 臨床心理學家簽發之評估信

• 其他的認可證明文件，本會將會以個別情況考慮。



申請資格
須填妥電子書檔案申請表，及提交書本擁有證明

• 出示書本擁有權證明，如實體書或購買單據，將需要轉換格式的書本交到本計劃
辦事處，將會展開轉譯工作

• 注意：本會或須將書籍切開以便掃瞄製作電字版本

其他非書本類教材或資料，例如機構或企業自行製作的各類材料，可與本辦事處聯絡
商議製作安排



服務使用守則
• 從本計劃獲得的一切包含版權的檔案，包括電子書或影片等只可供個人學習之用，

不可轉讓、租借或出售予其他人士。

• 使用者有責任妥善存放上述檔案，避免其他人可隨意盜用

• 每個由本計劃提供予使用者的電子書檔案均已加密，需以密碼開啟

• 每個檔案首頁均會加上「重要聲明」，列明以上使用守則



聯絡我們
• 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 無障礙服務辦事處

• 計劃辦事處開放時間：星期一至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 / 下午二時至六時

• 電話： 3996 0760

• 傳真： 3996 0759

• 電郵： elfa@hkbu.org.hk

• 網址： http://elfa.hkbu.org.hk

• 地址：九龍觀塘鴻圖道16號志成工業大廈12樓1202室



謝謝！


